
廉江市2017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
救灾补助资金实施方案

根据湛江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17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湛财农〔2018〕27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农业救灾资金的作用，结合我市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救灾资金数额和使用安排
本次省财政下达的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资金40万元，其中安排10万元用于支持廉江市安铺镇三墩村委会开展农业救灾复产，30万元用于支持广东岭南红橙有限公司、廉江市日强种植专业合作社、廉江市金实红橙种植专业合作社、廉江市塘蓬那罗种养专业合作社及廉江市敬松水果专业合作社打井、装电、购买灌溉设备及化肥、农药、种子等生产资料，具体见附表。
二、救灾资金使用范围
今年我市发生春旱，为增加抗旱救灾能力，救灾资金主要用于重点支持受灾的农业合作社、农业生产公司打井、装电、购买灌溉设备及化肥、种子、农药等生产资料，发展农业生产，增加收入，弥补灾害造成的损失。
三、资金使用办法
救灾资金采用报账制形式由市财政局下达，送市财政局报账，由各受灾的农业合作社、农业生产公司统一收集报账资料到市农业局向市财政局报账。安排给各单位的资金，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实施，当地农技站负责监督。属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，要根据政府采购法有关要求办理采购手续；属于修复灾毁工程的，要按工程招标有关规定办理。
四、加强资金监管
救灾资金的管理和实施，要严格按照规定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截留和挪用。

附表：廉江市2017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补助资金安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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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廉江市2017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救灾补助资金安排表
汇总：廉江市农业局
	序号
	镇
	实施单位
	负责人
	拟安排资金（万元）
	资金用途

	1
	安铺镇
	安铺镇三墩村委会
	庞  友
	10
	购买化肥、农药、种子及灌溉设备

	2
	石颈镇
	广东岭南红橙有限公司
	揭育鹏
	10
	购买化肥、农药及灌溉设备

	3
	石城镇
	廉江市日强种植专业合作社
	陈明强
	5
	购买灌溉设备

	4
	青平镇
	廉江市金实红橙种植专业合作社
	钟莹桦
	5
	装电抽水抗旱

	5
	塘蓬镇
	廉江市塘蓬那罗种养专业合作社
	林纯山
	5
	购买灌溉设备

	6
	新民镇
	廉江市敬松水果专业合作社
	黄  周
	5
	打井、购买灌溉设备

	合    计
	40
	



